附件3：

济宁学院

系（部）本科教学工作评估结论标准
本评估指标体系，有7个一级指标，20个二级指标，45个主要观测点；各项满分之和为100分。

系（部）本科教学工作评估按“观测点”打分。“观测点”只设A、C级标准，介于A、C之间的为B级，达不到C级的为D级。A、B、C、D分别按1、0.8、0.6、0.4计分。
评估总分为各观测点得分之和。
根据评估总分得出评估结论。评估结论分为优秀、良好、合格、不合格四个等级：总分在90分（含）以上者为优秀；总分在90分（不含）～75分（含）者为良好；总分在75分（不含）～60分（含）者为合格；部分低于60分（不含）者为不合格。
